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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法 学 院 文 件 
宁大法政发〔2021〕2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
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《宁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宁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宁夏大学法学院 

2021 年 6月 1 日 

 

 

 

 

宁夏大学法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 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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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宁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工作，确保转专业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保证转专业的学生符合本学院相关专业人

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，根据《宁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暂行

规定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、院长任组长，分管学生

工作副书记、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任副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、

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教学办公室主任、系主任为成员的转

专业考核小组，负责组织和考评工作。 

第三条  转出审批程序 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，填

写《宁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从学生处网站下载）提

交学院审核。 

（二）学院审批。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，符合转专业

条件的，报转专业考核小组确定转出学生名单并予以公布。 

（三）同意转出的学生，按照申请转入学院的要求办理

相关手续。 

第四条  转入考核及审批程序 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，提

交《宁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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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审核。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学院当年制定

的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进行初审，确定进入面试

考核学生名单。 

（三）面试考核。 

1.时间地点：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公布； 

2.考核内容：转专业的目的、未来规划、学习态度等； 

3.考核形式：自我介绍、考核小组提问、考核小组评议

打分； 

4.考核时间：每生 10 分钟之内。 

（四）结果评定。根据申请学生的大学课程成绩、面试

考核成绩确定排名顺序，大学课程成绩和面试考核成绩所占

权重分别为 60%和 40%，排名在各专业拟接收人数范围内的

为拟同意转入本学院的学生。如考核小组认为申请学生不适

合转专业，即使申请学生人数小于或等于各专业拟接收人数，

也可不予接收。 

（五）公布名单。对拟同意转入本学院的学生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至少 3天，公示结果报送学校相关部门审批。 

（六）结果处理。获准转专业的学生，须及时到学院注

册、报到，按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调整选修课程，并按

转入专业的学费收费标准核算、缴纳相关费用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生工作办公室所有。 


